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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文：

新北市政府訴願決定書 案號：1027060346  號

訴願人 張 00

上列訴願人因戶籍登記事件，請求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撤銷 98 年 5  月 18 

日臺北縣政府新店市戶政事務所戶籍登記事項會查紀錄表部分，提起訴願一案，本府

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

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同法第 2  條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

，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得提起訴願（第

1 項）。前項期間，法令未規定者，自機關受理申請之日起為 2  個月（第 2 

項）。」同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

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

方行政行為。」同法第 77 條第 8  款規定：「訴願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

事項提起訴願者。」

二、次按戶籍法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同法第 5  條規定：「戶籍登記，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其轄區內分設戶政事務所辦理。」同法施行細則

第 31 條規定：「戶政事務所按戶逐口辦理戶口調查時，村（里）鄰長、村（里

）幹事、警勤區員警及入出國管理機關人員應予協助。」戶警聯繫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1  項規定：「戶政所遇有戶籍登記或證明文件核發疑義事項，有會查必要

時，得洽請相關警察所、分駐（派出）所派員協助。」

三、本件訴願人育有未成年子女 2  名，經改制前（下同）臺北縣政府新店市戶政事

務所（下稱新店戶政所）派員於 98 年 5  月 18 日會同臺北縣政府警察局新店

分局（下稱新店分局）警勤區員警、當地里長至臺北縣○○市○○街 0 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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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之 0 進行會查，並當場作成系爭會查紀錄表。新店戶政事務所再依系爭會查

紀錄表函請訴願人辦理該 2  名子女戶籍遷徙登記，因訴願人逾期未辦理登記，

該戶政所遂依戶籍法規定逕行辦理遷徙登記。嗣訴願人於 102  年 1  月 15 日

向新店分局申請撤銷系爭會查紀錄表中該分局會查紀錄部分，案經新店分局以 1

02  年 1  月 18 日新北警店戶字第 1024003632 號函請新店戶政所依權責卓處

，訴願人不服新店分局不予處理，提起本件訴願。

四、卷查系爭會查紀錄表係新店戶政所派員查對戶籍登記疑義事項所為之調查記錄，

而新店分局警勤區員警係依前揭戶警聯繫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1  項規定，配合

新店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登記疑義事項調查，係屬協助調查之事實行為，是系爭

會查紀錄表並非新店分局所為之調查紀錄，訴願人請求新店分局撤銷系爭會查紀

錄表中部分，顯非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其逕行提起訴願，程序顯有未合，

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規定，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

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五、至訴願人主張依行政訴訟法第 5  條規定提起訴願云云。查行政訴訟法第 5  條

第 1  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

內應作為而不作為，或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

程序後，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

處分之訴訟。」此所謂「依法申請之案件」，係指人民依據法令有權利請求行政

機關作成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而行政機關對其申請有為准駁之義務者而言（最

高行政法院 100  年判字第 2124 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並非訴願法第 2  條

第 1  項所謂之「依法申請之案件」，是訴願人主張尚不足採。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規定，決定如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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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

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  段 1  巷 1  號）提起行政訴訟。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9 日


